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癞蛤蟆” 也能吃？ 有些人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或口腹之欲， 不惜铤

而走险， 付出应有的代价。 近日， 金山区

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为食用“野味” 而非

法买卖、 宰杀中华大蟾蜍的非法收购、 出

售陆生野生动物罪案件， 被告人鲁某、 孙

某分别被判处拘役 6 个月， 缓刑 7 个月；

拘役 4个月， 缓刑 5个月。

鲁某和宋某 （另案处理） 为夫妻关

系。 长期以来， 鲁某帮助宋某销售中华大

蟾蜍 （俗称 “癞蛤蟆”）， 作为制作“熏拉

丝” 的主要原料。 2021 年 4 月， 孙某在

鲁某的安排下到浙江省嘉善市帮助宋某宰

杀、 加工中华大蟾蜍约 300只， 报酬由鲁

某支付。 同月， 孙某通过鲁某向宋某三次

共购买 100余只中华大蟾蜍用于食用， 货

款由鲁某收取。

鲁某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被抓获归

案， 公安机关在其冷库内查获中华大蟾蜍

28 只、 头部 1219 只、 皮肤 17.35 千克， 均

为野生。 次日， 孙某被抓获归案。 鲁某、 孙

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金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中华大蟾蜍属

于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已经对非法猎捕、 收购、 运输、 出售陆生野

生动物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被告

人鲁某、 孙某属于明知或应知的主观心理状

态。 被告人鲁某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

规， 帮助他人以食用为目的非法出售陆生野

生动物， 情节严重； 被告人孙某违反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法规， 以食用为目的非法收购陆

生野生动物， 并帮助他人以食用为目的非法

出售陆生野生动物， 情节严重， 犯罪事实清

楚， 证据确凿、 充分， 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

收购、 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 被告人鲁某、

孙某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从

轻处罚。 被告人鲁某、 孙某均自愿认罪认

罚， 可以从宽处理。 最终金山法院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张文姣 朱奕 冀东方

本报讯 在第九个“世界野生动植物

日” 来临之际，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一起生态破坏民事

公益诉讼案。 记者了解到， 本案系全市首

例由检察机关单独提起的生态破坏民事公

益诉讼案。

2019年春节期间，被告朱某某多次在其

崇明区自家屋后树林里（禁猎区），使用私藏

的气枪射杀野生鸟类。至2019年7月4日警方

调查时，在朱某某家中冰箱内查出鸟类死亡

个体36只。 经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鉴

定，该36只鸟类死体为珠颈斑鸠，系野生鸽

形目鸟类，俗称“野鸽子”，属于国家“三有”

（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名录的陆生野生动物。 2019年11月29日，被

告人朱某某犯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狩猎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

2020 年 12 月 2 日， 经司法鉴定科学

研究院鉴定， 被告朱某某采用气枪非法狩

猎国家“三有” 野生保护鸟类， 不仅直接

对鸟类造成伤害， 而且间接破坏生物多样

性， 造成生态系统失衡。 受损金额 （包括

受损鸟类的直接损失额 10800 元和受损鸟

类的恢复费用 32400 元） 共计 43200元。

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

三分院认为， 朱某某非法狩猎的行为严重

损害了案涉地区的生态环境， 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 故诉至上海三中院， 请求判令

被告朱某某公开向社会赔礼道歉， 并赔偿

生态环境损失 43200 元， 承担生态环境损

失鉴定费 4000元。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朱某某

在禁猎区猎杀野生鸟类珠颈斑鸠 36 只， 其

肆意猎杀珠颈斑鸠造成上、 下游野生动物

食物链中断， 导致生态失衡， 在破坏国家

野生动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同时也损害了

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公益诉讼起诉人请

求合法合理， 法院全部予以支持。 被告朱

某某在庭审中向社会公开道歉， 深刻认识

到了自己猎捕行为的危害性， 真切希望社

会公众能引以为戒， 共同守护人类赖于生

存的环境， 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合议庭

在宣判后当庭对被告人进行了法治教育。

无证医美“灌肠排毒”损害消费者
法院认定构成消费欺诈 判三倍赔偿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李丹阳

女子在一家美容护肤中心消费 170 万余

元进行美容护肤和“灌肠排毒”， 渐感身体

不适， 经举报发现该中心存在无资质违规从

事医美行为， 遂起诉要求对项目费用退一赔

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该

中心已构成消费欺诈， 当庭宣判维持一审法

院判决， 中心赔偿女子损失 66 余万元并增

加赔偿 200余万元， 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承

担连带责任。

“灌肠排毒”引身体不适，举

报才知医美无资质

2015 年 10 月起， 小琴开始在靓靓专业

美容护肤中心 （以下简称靓靓美容） 接受服

务， 定制购买了多种美容套餐， 期待由内而

外的美丽蜕变。

2017 年，靓靓美容告诉小琴，中心推出

“钻肝”“小肠养护”“盆腔净化” 等养生项目，

能达到内外兼修的显著效果。 小琴听后很心

动，付款追加了该系列项目。 然而，还未见美

容效果，小琴却渐感不适。靓靓美容解释称这

是治疗过程中身体的正常反应， 小琴将信将

疑，继续做了几次项目，结果身体每况愈下。

小琴于 2020 年 3 月向区卫健委投诉举

报。 经查， 区卫健委发现靓靓美容并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但在为小琴提供肝肠

排毒、 色素管理等服务过程中运用了灌肠、

射频的医学技术方法， 提供服务的人员均为

非卫生技术人员， 遂对靓靓美容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 2020 年 11 月， 靓靓美容又因在店

内以及微信公众号广告宣传中发布涉及疾病

治疗功能内容、 使用医疗用语受到区市监局

处罚， 被责令停止发布广告、 消除影响并处

罚款。 对于两次行政处罚决定， 靓靓美容均

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小琴认为， 靓靓美容已构成欺诈， 遂提

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靓靓美容退还已支付

的服务、 产品费用共计 148万余元， 并增加

三倍赔偿即 444万余元， 靓靓美容个人独资

企业投资人安女士承担连带责任。

美容院否认三连：你没买，我

没骗，不适用

一审审理中， 靓靓美容承认在“钻肝”

“小肠养护”“盆腔净化”等项目中运用了灌肠手

段，在“色素管理”项目上运用了射频手段，但辩

称其提供的灌肠、射频服务均为免费赠送，收取

的费用仅仅为食品或化妆品的价格。

审理中， 小琴剔除部分合规美容项目， 调

整了主张受欺诈消费项目及金额， 将诉请变更

为靓靓美容退还服务费 113万余元， 并按照三

倍标准赔偿 341万余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 确认小琴因欺诈行为

造成的损失即已支付的服务费用为 66 万余元，

一审法院遂判决靓靓美容退还小琴 66 万余元，

并依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 增

加三倍赔偿即 200万余元。 同时判决安女士对

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靓靓美容及安女士不

服一审判决，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靓靓美容及安女士认为， 小琴消费 4 年有

余，应明知靓靓美容仅仅是美容机构，并无医疗

资质，而靓靓美容也从未对此隐瞒，因此靓靓美

容不存在欺诈行为，请求驳回小琴全部诉请。

二审：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具有

欺诈故意 应退一赔三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本案所查

明的事实， 靓靓美容系专门从事美容服务的机

构， 自 2015年 10月始， 小琴就在靓靓美容处

接受各项美容服务， 购买了多种由靓靓美容为

其推荐的美容套餐， 并实际由靓靓美容为其进

行美容服务， 而本案系争的灌肠及射频服务亦

在上列服务范围之内。

医疗美容服务与医疗行为不同， 医美是消

费者为了改善自身容貌及健康状态， 满足更高

审美需求的生活消费， 而非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的医疗行为， 故本案纠纷应纳入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调整范围。

其次， 医疗美容具有较高的专业性， 尤其

对于灌肠及射频医疗手段， 作为专门从事医疗

美容服务的机构， 理应知晓其应具备相关资质

才可以开展上述服务， 并由具有相关卫生技术

的人员进行操作。 但靓靓美容在缺乏资质的情

况下仍然向小琴提供上述服务， 侵犯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 对小琴身体健康造成了隐患， 应认

定具有欺诈的故意。

因此,小琴有权要求靓靓美容依据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相关规定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

责任， 一审法院根据在案事实认定赔偿范围及

数额， 于法有据， 上海一中院予以认同， 遂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文所用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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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奇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公司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088 弄

9 号楼 803 室（线下接待）

咨询电话： 13817791926

021-62712827

本次拍卖分为： 在线 72 小时竞价和网络现

场同步拍卖两个阶段

在线竞价阶段： 2022 年 4 月 5 日 13： 30 至

2022 年 4 月 8 日 13： 30， 竞买人资格及出

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 其最高出价为网

络现场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网络现场同步拍卖阶段： 2022 年 4 月 8 日

（星期五） 13： 30 开始至拍卖会结束

拍卖标的： （保证金 10万元）

上海市静安区河南北路 99 号地下 1 层 058、

081、 082、 083 室商业房地产（整体拍卖），

合计建面约 59.83評。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预约看样。

2、 竞买人在标的拍卖结束前， 可在公拍网

上申请参拍并使用银联在线支付保证金， 获

得参拍权限。

3、 竞买人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银行转

账） 截止时间 ： 2022 年 4 月 7 日 （周四）

16： 00， 保证金须在截止时间前到账。

4、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13

账 号： 11015029387002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5、 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经委托方确认后，

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 未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的或未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的， 视为放弃优

先购买权。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自 2022 年 4 月 5 日 （周二） 至 4 月 8 日 （周

五） 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举行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男子破坏地区生态被提起公益诉讼
上海三中院作出一审判决

又有人抓“癞蛤蟆”来做“熏拉丝”

夫妻俩双双被判刑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广告说房屋建在 16号线的延

伸段，后来我才知道 16号线没有延伸规划。 ”

柳先生认为开发商欺诈， 要求退一赔一。 日

前，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柳先生说， 2019 年 8 月， 他与被告房屋

销售公司签订 《定金合同》， 购买了江山路

一房屋。 柳先生认为， 根据 《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 规定， 受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在

代理销售商品房时不得收取佣金以外的其他

费用。 涉案的房屋销售公司并无房地产销售

代理公司资质， 且违反了上述规定。

更让他气愤的是， 售楼广告中宣传项目

位于地铁 16号线延伸段规划中的江山路地铁

口。 经上海市规划和自然管理局确认， 轨交

16号线没有进一步延伸的相关规划。

柳先生认为开发商和房屋销售公司违反

广告法，所作广告系虚假广告。 系争房屋是商

铺， 地铁交通是原告投资买房最重要的考虑

因素， 两被告直接误导他对购房作出错误判

断。 他将两家公司告上法院，要求退一赔一。

开发商表示， 涉案楼盘由销售公司整体

收购， 并负责销售。 柳先生要求解除合同没

有法律依据。 开发商没有对柳先生进行虚假

宣传。 销售公司则认为系争广告不涉及虚假

宣传。 系争广告所涉及地铁路线规划属于政

府公共职能之范畴， 且明显超出房地产开发

规划的范围， 应当认定该广告属要约邀请， 公

司不受该要约邀请所述内容的约束。 柳先生已

前往实地进行考察， 对房屋情况有充足的了解，

不存在被欺诈的可能。 开发商向柳先生提出了

反诉， 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支付剩余房款。

法院审理后指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规定： “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

要约邀请， 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

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

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及房屋价格的确定

有重大影响的， 应当视为要约。 该说明和允诺

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亦应当视为合同

内容， 当事人违反的，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本

案中， 销售公司宣传的“规划中的 16 号线” 属

于对其规划范围之外周边环境的渲染、 描述，

不属于其可承诺范围， 故该公司对 16 号线的宣

传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不能视为要约。

柳先生亦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公司的说明和允

诺对系争房屋的价格确定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

轨道交通规划及变更属于公开信息， 柳先生亦

可通过相关渠道获取该信息。 柳先生以被告虚

假宣传构成欺诈而要求解除合同的相关请求，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柳先生

以销售公司无销售代理资质、 违规收取其他费

用及两被告售后包租为由要求解除合同， 亦缺

乏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判决驳回柳先生的诉讼请求。

广告承诺“地铁商铺” 实际连地铁都没
购房者要求退一赔一被驳回


